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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

知于2017年3月1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会议于2017年3月20日上午9时在杭

州市平海路8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轶磊先生主持，应参加会

议董事9人，实到9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和书面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实施

员工跟投计划，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禧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禧宇投

资”）拟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杭州广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

中有限合伙人包括公司关联人江利雄、廖巍华、陈连勇在内的多位自然人。禧宇

投资的出资金额不超过 15 万元人民币，有限合伙人出资总额不超过 329 万元人

民币。其中，公司关联人江利雄出资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人民币；关联人廖巍华

出资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人民币；关联人陈连勇出资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人民币。

以上出资均为货币出资。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授权内容，本次关联交易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须再行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经关联董事江利雄回避表决后，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3月22

日《证券时报》：《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2017-015号）。独立董

事关于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关于入伙有限合伙企业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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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入伙有限合伙企业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广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公司关联人江利雄、邵少敏、廖

巍华、王鹤鸣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入伙杭州祥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祥澜投资”）。其中，浙江广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之

一，出资 3,950 万元人民币，在祥澜投资的财产份额占比 39.11%；江利雄作为

有限合伙人之一，出资 300 万元人民币，在祥澜投资的财产份额占比为 2.97%；

邵少敏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出资 400 万元人民币，在祥澜投资的财产份额占比

为 3.96%；廖巍华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出资 200 万元人民币，在祥澜投资的财

产份额占比为 1.98%；王鹤鸣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出资 150 万元人民币，在祥

澜投资的财产份额占比为 1.49%。以上出资均为货币出资。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再行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经关联董事王轶磊、江利雄、邵少敏回避表决后，同意6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以上关联交易事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3月22

日《证券时报》：《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2017-016号）。独立董

事关于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2 日 




